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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旅游体育市场信用监管分级分类管理工作情况的说明
 
局各股室、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为贯彻落实“信用＋监管”机制，有效防止和减少文化和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发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行业自律，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文旅市发〔2018〕30号文）、《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18〕119号)等规定，结合我区文旅行业实际，决定在市场监管检查中应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现将有关事宜明确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落实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果科学配置监管资源，推进精准监管、有效监管、智慧监管、公正监管，建立并持续优化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完善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

    二、工作任务

    （一）在松山区域内从事文化旅游体育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及人员推行信用监管分级分类制度。市场主体及人员包括依法申请成立或备案，在本区范围内从事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经营和服务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在本区域内未经申请成立或备案，擅自从事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组织、单位或个人。
（二）文化旅游体育市场信用监管分级分类认定是指，对市场主体及人员三年内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罚信息进行归集分类，通过信用信息审核、公示，按A级、B级和C级三种情况，分类管理，实行动态监管的一种制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文旅领域信息主体纳入A级。1、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2、积极配合执法部门日常检查，提供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和有效的。3、存在其他良好守信行为。只有基础信息的文旅体领域信息主体纳入B级。在日常监督检查中被认为不合格且不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的和在举报受理中经检查举报反映情况属实的，经执法部门多次提示，久不整改落实等情况，依照相关法规做出警告或是一般性行政处罚纳入C级。对信用等级评价为C级的文旅体领域信息主体，适当增加检查频次，在随机抽查中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三）加强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要结合信用风险分类，进行实时监测，对企业风险隐患及时预警，推动监管关口前移。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采取提醒、警示、约谈、检查等措施，依法处置企业风险隐患。要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全局意识，加强对企业信用风险发展变化的综合分析，提高监管工作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要综合分析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科学研判区域性、行业性整体信用风险状况，及早发现高风险区域和高风险行业，采取定向抽查检查、专项检查等措施防范化解风险。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推进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意义，加强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工作。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配合、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

（二）严格责任落实。要增强责任意识，完善配套措施，狠抓工作落实。要明确信息安全责任，防止失密泄密和侵犯个人隐私。对于违规泄露、利用相关信息谋取私利等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做好宣传培训。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的指导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要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积极宣传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成效，推动形成政府公正监管、企业诚信自律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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